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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內部稽核目的在於調查、評估內部控制制度的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率，適時提

    供改進建議，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，並協助管理階層確實履

    行其責任。

二、於總經理室設立稽核單位，負責公司所有內部稽核的活動。

三、內部稽核人員應具超然獨立，以客觀公正之立場，求真求實的精神，忠誠勤勉

    之態度，執行其任務。

四、稽核人員於執行職務時，應保持良好之風度，注意操守，嚴守機密，並不得有

    違背職務上之一切行為。

五、內部稽核單位之職能：

    (一)協助訂立或修正書面內部控制制度。

    (二)訂立或修正書面內部稽核制度。

    (三)調查、評估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各項制度之建全性、合理性及有效性。

    (四)調查、評估公司中各部門執行各項計劃或政策及其指定職能之效率。

    (五)針對現狀提供改進作業與增進效能之建議。

    (六)調查、評估子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健全性、合理性及有效性。

    (七)審查子公司內部稽核報告及各項異常事項之進度與效率。

六、內部稽核範圍包括：

    (一)銷售及收款循環

    (二)採購及付款循環

    (三)生產循環

    (四)薪工循環(含薪酬委員會)

    (五)融資循環

    (六)固定資產循環

    (七)投資循環

    (八)研發循環

    (九)電子計算機循環

    (十)子公司監理

    (十一)IFRS作業管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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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內部稽核方式：

    (一)書面審核：審核各部門編製之會計、財務、生產、銷售、經營分析及其他

        報告。

    (二)就地審核：由稽核單位做定期或不定期抽查。

    (三)日常審核：依稽核計劃進行稽查。

    (四)受命審查：奉上級命令就特定事項審查。

    (五)專案審查：對特殊案件之專案調查。

八、內部稽核工作的執行應包括稽核的規劃、資訊的檢查與評估、結果的溝通及事

    後的追蹤。

九、稽核人員執行職務時，應事先擬具稽核計劃呈核後，再按計劃執行。

十、稽核人員辦理就地審核時，不必事先通知受審部門。但執行職務前，應將核准

    之稽核計劃書，照會受審核部門主管後，始得進行稽核。

十一、稽核人員執行完畢後，視情形得洽請受審核部門召開檢討會，針對稽核發現

      問題，提出檢討。

十二、稽核人員執行職務時，如需要專業技術人員協助時，得呈核後會同執行。

十三、稽核人員前往執行職務時，受稽核部門應全力支持，使其完成任務。

十四、稽核人員因工作上需要得調閱其所稽核之有關簿籍檔案文件，並得諮詢各該

      主辦人員，被諮詢人員應予合作，不得隱匿阻撓。

十五、稽核人員執行職務時，若案情單純者，得以口頭或書面糾正受稽核部門，並

      報請備查。如涉及其他部門職權或作業時，應會同相關部門辦理。

十六、稽核人員於工作結束後五天內，應編寫稽核報告書呈核。

十七、日常稽核報告書，可先照會受稽核部門後再呈核。

十八、受命或專案之稽核報告書，應先呈核後，視情形再照會受稽核部門。

十九、受稽核部門應於收到稽核報告書之限期內提出具體方案，連同原稽核報告呈

      核。

二十、稽核改善案經核准後，統由稽核人員將改善案複印予有關人員。

二一、有關稽核檔案，應逐案存檔列管，工作底稿保存二年，稽核報告保存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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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二、依據法令之規定：

　　　(一)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稽核實施要點。

　　　(二)本公司之內部會計制度與內部管理控制制度。

　　　(三)本公司頒訂之各種規章、制度及辦法。

　　　(四)股東大會及董事會通過之決議案件。

　　　(五)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。

　　　(六)稅法及稅務解釋令。

　　　(七)其他相關法令。

二三、本細則呈總經理核准公佈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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